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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科技监管如何与时俱进？ 

 

杨涛 

 

 

 

摘要： 近几年，金融科技热潮在全球涌现。从全球看，中国

金融科技投资占比超过 50%。今年 5 月，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

技委员会，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。尽管如

此，中国发展金融科技还面临诸多挑战，比如金融科技规则不完

善、金融科技标准化问题以及产业合作与协同发展不足等。 

 

 

 

声明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论文发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，以利于开展学术交

流与研讨。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。如需引用，请注明来源为《国家金融与

发展实验室论文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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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从监管上说，既要有短期治理和应对

危机的策略，也要有长期内在的稳定器建设。具体来看需进行如下

层面的监管创新与探索。 

第一，功能监管。金融科技进一步使得原有业态边界日益融

合，因此必须跳出监管主体分割、围绕机构对象的传统思路，真正

以功能监管、业务监管为主，通过加强监管协调和配合，真正解决

新技术所导致的混业型金融创新带来的潜在风险与不确定性。 

第二，协调监管。之所以强调协调监管的重要性，是由于交叉

监管领域的 “新金融”的蓬勃发展，以及各种“影子银行”或“银

行的影子”所带来的挑战，都体现在各种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创

新上。在历次市场动荡和风险积累中，我们都看到某些“失控的创

新”往往发生在监管部门的职能重叠或空白区，使得资金流向和产

品创新都超出了原有机构业务边界，监管者很难预判风险点。同

时，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，金融

科技的应用也带来对外协调的问题，应充分考虑国际因素的冲击、

加强与各国监管部门的协调，同时在有效对接全球金融监管主流规

则的同时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。 

第三，动态监管。金融科技带来了金融活动、组织、业态的持

续多变，其内在的风险分布也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。因此，各国都

对这些“新金融”持续加以关注，不断完善现有的监管机制和模

式，试图在事先、事中和事后都尽可能保障金融活动的安全性。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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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是如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技术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之中，其金融应

用也是多种多样，更需要监管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完善。 

第四，效益监管。金融科技时代的监管，更需要充分考虑成本

收益问题。从理论上来说，监管成本指监管部门为了实施有效监

管，而对监管工作从组织、运行、实施所做的必要投入，还有因为

金融监管而使金融业发展及金融创新受到遏制而产生的损失。一般

来说，金融监管的成本可分为金融监管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。无

论在系统和非系统层面上，充分考虑监管效益不仅是为了促使监管

活动整体上达到最优，而且也有助于在效率与安全的“跷跷板”上

更易实现平衡。 

第五，科技监管。在金融科技创新过程中，风险既然是监管及

各方最担忧的，那么完全可以先从技术角度入手，全面推动金融科

技风险管理的优化。从宏观层面看，众多经济体的监管部门都开始

大力发展 RegTech模式，即在监管活动中充分运用新技术，来有效

解决成本制约、信息不对称等传统监管难题。从中观层面看，无论

是相关金融子行业还是子市场，都可以在传统风险管理活动中，更

有效地运用新技术，从而改善金融监管。从微观层面看，把新技术

与保险、担保等金融产品与服务相结合，能够更加有效地配合融

资、投资类金融产品创新，达到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，并且

可以缓释金融体系中的风险。 

第六，底线监管。去年以来，在互联网金融整治中出台的许多

政策，都采取了“底线监管”的原则，并未对行业准入进行严格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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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仅明确了禁止的行为。所谓底线监管，本质上是负面清单管

理，是指通过金融相关法律法规等明确规定禁止从事的金融活动，

以及明确规定的金融机构、金融业务、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等的市

场准入条件。一方面强调，凡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准入条件规定

的经济主体、金融业务、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等均可依法保障自由

进入金融市场，无须再获得金融监管部门审批；另一方面则强调，

法无禁止即可为，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范围内，各种金融创新均

可依法展开。 

第七，立体监管。面对金融科技对金融业态的全面冲击，亟待

建立各类主体通力协作的立体化监管约束机制，并明确中央不同部

门之间、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、部门监管与行业协会自律之间的责

权划分。在此方面，可以充分借鉴欧美经验。例如在美国，面对新

技术环境下数据服务商与征信服务商的边界模糊，除了监管者之

外，美国的司法部门、联盟贸易委员会等都介入其中。需要注意的

是，我国各地方情况千差万别，而许多新金融创新都扎根于地方特

色，因此需重点推动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，

在避免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风险的同时，以市场化机制来实现地方金

融科技创新与经济的对接。 

第八，环境监管。我们需要基于比较的视野，分析在金融科技

发展中，各国都出现的共性风险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中国特色的

“风险土壤”是什么？从根本上看，只有优化了金融发展的“土

壤”，才能避免更多的“生长扭曲”，最终构建共享、共赢、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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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、及可持续的金融科技生态体系，更好地把握“效率、安全、利

益”的三角制约。例如，与金融科技发展相关的法律政策环境、基

础设施环境、金融生态环境，都是必不可少的完善内容。另外，金

融科技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“鱼龙混杂”的情况，因此重点需要

推动科技加各类金融业务的标准化，包括硬件、软件、业务、组织

的标准化等。 


